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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定，以強化消費者權益之保障。標檢局亦將持續加強市售兒童塑膠軟質書包、背包及塗

有彩色圖案服飾等商品辦理市場清查及隨機購樣檢測塑化劑含量及重金屬含量，並適時發布

檢測結果，針對檢測結果品質不符合相關標準者，將依「商品檢驗法」或「消費者保護法」

相關規定查處，以確保消費者健康安全。 

（四十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家體育場營運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598） 

黃委員就國家體育場營運發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國家體育場係應高雄市政府為主辦 2009 年世界運動會之需所興建，擁有符合國際田徑總會（

IAAF）認證之國際標準田徑場，同時符合國際足球總會（FIFA）規範之國際足球場。依高雄

市政府提出之營運計畫，以辦理各項體育及藝文活動為主要目標，而在體育部分以作為田徑

及足球活動場館，以及全國體育競技及訓練中心為主要目的。行政院體委會於國家體育場正

式移交後 3 年內，每年補助 4,000 萬元營運管理費用，以期高雄市政府順利接續國家體育場營

運發展，落實營運目標。 

二、有關黃委員本（101）年 9 月 25 日於國家體育場辦理「再現世運風華～國家體育場功能多元化

」座談會，會中有參與者提及近日媒體報導國家體育場田徑跑道將刨除改為棒球場地一事，

高雄市政府表示，從未提出要將國際級田徑場地刨掉改為棒球場之規劃，期望各界不要再捕

風捉影或臆測，並已另請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協助爭取將澄清湖棒球場整建為符合美國職棒大

聯盟（MLB）比賽場地。國家體育場除為國際知名大型太陽能發電綠能場館，更係亞洲少數

可舉辦 5 萬人活動之超大場地，為活化該場館，該府不斷引入國際、全國或地方各種賽會與

活動以提升使用率，並建議各單項協會多選擇在該場館辦理比賽及活動。該府在符合施政政

策、公共利益及政府相關法令之前提下，邀請國內專家學者研商與評估各種方案，包括成立

基金會、委外經營、研議最佳營運發展策略模式及辦理活化創意徵選活動等，以永續經營國

家體育場。 

（四十四）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強化教育界、學術界與產業聯結，提

高青年就業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576） 

邱委員就強化教育界、學術界與產業聯結，提高青年就業率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

查復如下： 

一、依民國 88 年公布之「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政府應每 2 年提出科學技術發展之遠景、策略

及現況說明，並考量國家發展方向、社會需求情形及區域均衡發展，每 4 年訂定「國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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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發展計畫」，作為擬訂科學技術政策與推動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依據。自該法公布後，

行政院國科會已召開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推動 3 期「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並編撰「中

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說明我國科學技術發展之遠景、策略及現況，做為部會滾動修正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之參考。又，該會已規劃於本（101）年 12 月舉辦第 9 次全國科

學技術會議，將依會議結論形成「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102 至 105 年）」，本次會議將聚

焦於 7 項具關鍵性、重大性及長期性之科技議題，包括如何解決臺灣科技（資通訊）產業困

境、銜接上游學術研究與下游產業及面對臺灣科技人才危機等，並將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二、為有效協助畢業生順利進入勞動市場，推動大專校院進行產學合作，教育部已補助設置 6 所「

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作為產學媒合平臺；成立 12 所以產業需求為導向之「聯合技術發展中

心」，推動跨校型技術研發與智財運用，並將研發成果反饋教學。該部並推動「產業園區產

學合作補助計畫」及「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網絡聯盟補助計畫」等，主動配合產業界需求，提

出專題研發或創新計畫，期縮短學校培育人才與產業人才需求落差。 

（四十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部分不肖海關人員利用職權收賄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2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588） 

黃委員就部分不肖海關人員利用職權收賄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財政部為防範海關關員違法及提升機關聲譽，已採行下列措施： 

(一)強化貪瀆風險管理，建立「機關廉政風險評估報告」、「機關弊失風險評估一覽表」及

「機關風紀顧慮人員名冊」，即時掌握動態資料，持續列管，並加強後續防貪及肅貪等

導正作為，防範發生風紀弊情。 

(二)依據關稅總局「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訂定「複（抽）驗貨櫃作業暫行方案」，加強

高風險業務稽查、會驗及複驗等工作。 

(三)建立預警通報機制，各級主管對屬員經辦之業務、生活狀況及品德操守等進行考核，並

以「關懷情、同理心」瞭解問題，避免同仁因經濟或家庭等因素，誤陷法網。 

(四)加強管理中間業者，將貨物通關相關作業規定、流程及收費公布於網站，供商民隨時檢

視，杜絕巧立名目及冒用海關名義詐財情事。 

(五)透過各種管道宣導鼓勵檢舉不法。 

二、法務部已擬具「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致力建構國家廉政發展策略目標、創造乾淨政府、

誠信社會之願景，並要求所屬檢察機關致力於檢肅貪瀆、掃除黑金，亦設有「我爆料廉政專

線」，若民眾對個案確實掌握具體情資，可向該部所屬檢察機關、調查機關、廉政機關及該

專線提出檢舉，各該機關必依法偵辦，絕不寬貸。 

（四十六）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創造長期照顧人力就業市場問題所提


